


備註：  

1.民法第三十六條指出法人之目的或其行為，有違反法律、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

者，法院得因主管機關、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請求，宣告解散。民法第六十

五條表示因情事變更致財團之目的不能達到時，主管機關得斟酌捐助人之意

思，變更其目的及其必要之組織或解散之。  

醫療法人辦理不善、違反法令或設立許可條件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其情節予

以糾正、限期整頓改善、停止其全部或一部之門診或住院業務、命其停業或廢

止其許可。  

醫療法人因其自有資產之減少或因其設立之機構歇業、變更或被廢止許可，致

未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為之規定，中央主管機關得限期令

其改善；逾期未改善者，得廢止其許可。  

    醫療法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，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：  

    一、經核准停業，逾期限尚未辦理復業。  

    二、命停止全部或一部門診或住院業務，而未停止。  

    三、命停業而未停業或逾停業期限仍未整頓改善。  

    四、受廢止開業執照處分。  

2.民法三十七條指出，法人解散後，其財產之清算，由董事為之。但其章程有特

別規定，或總會另有決議者，不在此限。民法三十八條表示若不能依前條規定，

定其清算人時，法院得因主管機關、檢察官或利害關係人之聲請，或依職權，

選任清算人。  

3.董事長應檢具董事會議紀錄，解散規劃說明書，專案呈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審

核同意。  

4.民法第四十二條指出，法人之清算，屬於法院監督。法院得隨時為監督上必要

之檢查及處分。法人經主管機關撤銷許可或命令解散者，主管機關應同時通知

法院。法人經依章程規定或總會決議解散者，董事應於十五日內報告法院。 


